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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 1号

重要提示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１９

号文核准募集

。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正式生效

。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但中国

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

，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也不表明

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拟认购

（

或申购

）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

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

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

投资期限

、

投资经验

、

资产状况等判断

基金是否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

本基金是货币市场基金

，

属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流动性

、

低

风险品种

。

投资者应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

并对于认购

（

或申购

）

基金的意愿

、

时机

、

数量等

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

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

《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法律文件

，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

投资期限

、

投资经验

、

资产状况

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

，

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

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

负担

。

投资人应当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或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购买和赎回基金

，

基金代销

机构名单详见本基金

《

招募说明书

》

以及相关公告

。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本基金的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基金合

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

、

义务的法律文件

。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

，

即成为本

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当事人

，

其持有本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本基金合同的承认

和接受

，

并按照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

、

承担义务

。

基金投资人欲

了解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

本招募说明书摘要中涉及与基金托管人相关的基金信息已经与基金托管人复核

。

除特别说明

外

，

本招募说明书摘要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一、基金管理人

（

一

）

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８

号丰融国际大厦

１１

层

９

、

１１

、

１２

单元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８

号丰融国际大厦

１１

层

９

、

１１

、

１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雷杰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

２

亿元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３０３７００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３０３７１６

联系人

：

黄欣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０３８

号文批准设

立

。

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７％

富邦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

（

二

）

主要成员情况

１

、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雷杰先生

，

董事长

，

工商管理硕士

。

曾任光大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

，

金元证券有限公

司副总裁

，

武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总裁

，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

现任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执行委员会主任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

司董事

。

许仁寿先生

，

董事

，

硕士

。

曾任中华邮政

（

股

）

公司董事长

、

台湾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

两度

）、

台银综

合证券

（

股

）

公司董事长

。

现任富邦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富邦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董事

。

李友先生

，

董事

，

工商管理硕士

。

曾任河南省审计厅处长

，

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中国高

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

，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

副董事长

，

北大方正集团有

限公司执行总裁

。

现任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

、

执行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

北京大学教育

基金会理事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史纲先生

，

董事

，

博士

。

曾任

Ｂｒｉｄｇｅｗａ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

（

ＵＳＡ

）

副总经理

、

台湾中央大学教授

、

台湾国际证

券副总经理

、

富邦综合证券

（

股

）

公司副总经理

、

富邦综合证券

（

股

）

公司顾问

、

富邦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富邦综合证券

（

股

）

公司代理董事长

、

副董事长

、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Ｆｕｂ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ＢＶＩ

）

Ｌｔｄ

董事

、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事业群功能性主管

。

现任富邦证券投

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台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査竞传先生

，

独立董事

。

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

美国联邦法院纽约南区注册律师

。

曾任美国

Ｆｉｎｌｅｙ

，

Ｋｕｍｂｌｅ

，

Ｗａｇｎｅｒ

，

Ｍａｎｌｅｙ

，

Ｕｎｄｅｒｂｅｒｇ ＆ Ｃａｓｅｙ

律师助理

、

竞诚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竞诚国际

律师事务所台北分所合伙人

、

台湾国民大会代表

（

侨选

）

代表

、

竞诚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首席

代表

、

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资深顾问

、

吉富中国股权基金管理公司总法律顾问

、

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北京友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监事

。

现任香港

京山华一证券有限公司董事

、

厦门银行外部监事

。

彭学军先生

，

独立董事

，

法学硕士

。

曾任中国民航局国际司法律事务官员

，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法律顾问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

现任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

。

彭

学军先生的主要业务领域是诉讼与仲裁

、

公司法

、

贸易法

。

他曾被

《

ＷＨＯ

’

Ｓ ＷＨＯ

》

杂志的

“

２０００

年度

律师名录

”

称为

“

顶尖的诉讼律师

”；

在钱伯斯法律评级机构

２０１１

年度亚太区指引中

，

彭学军先生被

评选为争议解决和

ＰＥ

领域的杰出律师

（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Ｌａｗｙｅｒ

）；

他还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资深

仲裁员

。

曹茜女士

，

独立董事

，

工商管理硕士

／ ＣＰＡ

。

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干部

，

京都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

师

，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华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中旅饭店总公司财务总

监

，

港中旅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现任中国旅行社总社

（

北京

）

有限公司副总裁

。

２

、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程明乾先生

，

监事

／

拟任监事会主席

，

硕士

。

曾任富邦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区部部长

、

资深

副总经理

、

执行副总经理等职务

。

现任富邦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董事

，

富邦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

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何其聪先生

，

监事

，

工商管理硕士

，

注册会计师

、

律师

、

注册资产评估师

。

曾任方正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部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

。

现任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

方正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

总裁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

，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

方正中期期货有限公司董事

。

高蕾女士

，

职工监事

，

硕士

。

曾任美国

ＭＳＣ

软件有限公司财务行政部职员

、

北京理想产业发展

（

集

团

）

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管

、

北大方正集团及所属企业行政人事专员

、

人事主管

、

战略经理

。

现任方

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

３

、

公司高管人员

雷杰先生

，

董事长

，

简历同上

。

邹牧先生

，

总经理

，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

。

曾任北京汽车制造厂科员

、

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经理

、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总经理

、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北方理财中心总经理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负责人

、

总经理助理兼市场拓展部总

监

、

机构理财部总监

、

公司副总经理

。

赖宏仁先生

，

督察长

，

暨南大学博士

。

曾任中国台湾省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税务员

、

中国台湾省

金管会证期局秘书

、

富邦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及帐务主管

、

富邦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

、

富邦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基金后台主管

（

估值

、

ＴＡ

、

客服

）。

张金良先生

，

副总经理

，

英国拉夫堡大学银行与金融硕士

。

曾任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业务

部

、

投资银行部分析员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分析员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部经理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

。

徐进先生

，

副总经理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学士

、

哲学硕士

。

曾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总行职员

、

托管业务部总经理职务

。

４

、

本基金基金经理

沈毅先生

，

清华大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士

，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金融硕士

，

美国加州圣克

莱尔大学列维商学院工商管理

（

ＭＢＡ

）

硕士

。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外汇经纪中心

、

总行国际

司国际业务资金处交易员

、

投资经理职务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经理职务

；

光大保

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高级投资经理兼资产配置经理

、

货币基金基金经理

、

投资副总监

、

代理投资总监职务

；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职务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总经理职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加入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任基金投资部总监兼研

究部总监职务

。

李文君女士

，

天津财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金融学双学士

，

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

。

曾任东方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助理

、

交易员职务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部交易员

、

基金投资

部基金经理助理职务

。

５

、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主席

：

邹牧先生

，

总经理

。

委员

：

沈毅先生

，

基金投资部总监

。

李玥女士

，

交易部副总监

。

６

、

上述人员之间无近亲属关系

。

二、基金托管人

一

、

基金托管人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名称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国建设银行

）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洪章

成立时间

：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

：

田青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６７５９ ５０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

，

其前身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

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

１９９６

年易名为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

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立

，

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

中

国建设银行

（

股票代码

：

９３９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

是中国四大商业银

行中首家在海外公开上市的银行

。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

生指数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开始交易

。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

设银行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

（

包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国建设银行资产总额

１５３

，

６３２．１０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９．９５％

；

客户贷

款和垫款总额

８５

，

９００．５７

亿元

，

增长

１４．３５％

；

客户存款总额

１２２

，

２３０．３７

亿元

，

增长

７．７６％

。

营业收入

５

，

０８６．０８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１０．３９％

，

其中

，

利息净收入增长

１０．２９％

，

净利息收益率

（

ＮＩＭ

）

为

２．７４％

；

手

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１

，

０４２．８３

亿元

，

增长

１１．５２％

，

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２０．５０％

。

成本费用开支得到有效

控制

，

成本收入比为

２９．６５％

。

实现利润总额

２

，

７９８．０６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１１．２８％

；

净利润

２

，

１５１．２２

亿

元

，

增长

１１．１２％

。

资产质量保持稳定

，

不良贷款率

０．９９％

，

拨备覆盖率

２６８．２２％

；

资本充足率与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１３．３４％

和

１０．７５％

，

保持同业领先

。

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内地设有分支机构

１４

，

６５０

个

，

服务于

３０６．５４

万公司客户

、

２．９１

亿个人客

户

，

与中国经济战略性行业的主导企业和大量高端客户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

在香港

、

新加坡

、

法兰克

福

、

约翰内斯堡

、

东京

、

大阪

、

首尔

、

纽约

、

胡志明市

、

悉尼

、

墨尔本

、

台北

、

卢森堡设有海外分行

，

拥有建

行亚洲

、

建银国际

、

建行伦敦

、

建行俄罗斯

、

建行迪拜

、

建行欧洲

、

建信基金

、

建信租赁

、

建信信托

、

建信

人寿等多家子公司

。

２０１３

年

，

本集团的出色业绩与良好表现受到市场与业界的充分认可

，

先后荣获国内外

１０２

项奖

项

，

多项综合排名进一步提高

，

在英国

《

银行家

》

杂志

“

全球银行

１０００

强排名

”

中位列第

５

，

较上年上升

２

位

；

在美国

《

福布斯

》

杂志发布的

“

２０１３

年度全球上市公司

２０００

强排名

”

中

，

位列第

２

，

较上年上升

１３

位

。

此外

，

本集团还荣获了国内外重要机构授予的包括公司治理

、

中小企业服务

、

私人银行

、

现金管

理

、

托管

、

投行

、

养老金

、

国际业务

、

电子商务和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的多个专项奖

。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业务部

，

下设综合处

、

基金市场处

、

证券保险资产市场处

、

理财信

托股权市场处

、

ＱＦＩＩ

托管处

、

养老金托管处

、

清算处

、

核算处

、

监督稽核处等

９

个职能处室

，

在上海设

有投资托管服务上海备份中心

，

共有员工

２２０

余人

。

自

２００７

年起

，

托管部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

所对托管业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

，

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

杨新丰

，

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

广东省分行

、

中国建设银

行总行会计部

、

营运管理部

，

长期从事计划财务

、

会计结算

、

营运管理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

业务管理经验

。

纪伟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

、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

部

、

信贷经营部

、

公司业务部

，

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

管理经验

。

张军红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

、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零售业

务部

、

个人银行业务部

、

行长办公室

，

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

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

郑绍平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

、

委托代理部

，

长期从事

客户服务

、

信贷业务管理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

黄秀莲

，

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

，

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

，

长期从事托管业务管理

等工作

，

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

（

三

）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

“

以客户为中心

”

的经营理念

，

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

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

，

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

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

。

经过多年稳步发展

，

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

扩大

，

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

，

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

社保基金

、

保险资金

、

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

ＱＦＩＩ

、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

，

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３４９

只证券投资基金

。

中国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

能力和业务水平

，

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

中国建设银行自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２

年连续四年被国际权威

杂志

《

全球托管人

》

评为

“

中国最佳托管银行

”；

获和讯网的中国

“

最佳资产托管银行

”

奖

；

境内权威经

济媒体

《

每日经济观察

》

的

“

最佳基金托管银行

”

奖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

“

优秀托管机

构

”

奖

。

二

、

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

一

）

内部控制目标

作为基金托管人

，

中国建设银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

、

行业监管规章和本行

内有关管理规定

，

守法经营

、

规范运作

、

严格监察

，

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

，

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完整

，

确保有关信息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

，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

二

）

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中国建设银行设有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

，

负责全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

，

对托管业务风

险控制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

投资托管业务部专门设置了监督稽核处

，

配备了专职内控监督人员负责

托管业务的内控监督工作

，

具有独立行使监督稽核工作职权和能力

。

（

三

）

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投资托管业务部具备系统

、

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

，

建立了管理制度

、

控制制度

、

岗位职责

、

业务操

作流程

，

可以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

；

业务人员具备从业资格

；

业务管理严格实行复

核

、

审核

、

检查制度

，

授权工作实行集中控制

，

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

、

存放

、

使用

，

账户资料严格保管

，

制约机制严格有效

；

业务操作区专门设置

，

封闭管理

，

实施音像监控

；

业务信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负

责

，

防止泄密

；

业务实现自动化操作

，

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

，

技术系统完整

、

独立

。

三

、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

一

）

监督方法

依照

《

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

，

监督所托管基金的投资运作

。

利用自行开发的

“

托管业务综合系统

———

基金监督子系统

”，

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规定

，

对基金管理

人运作基金的投资比例

、

投资范围

、

投资组合等情况进行监督

，

并定期编写基金投资运作监督报告

，

报送中国证监会

。

在日常为基金投资运作所提供的基金清算和核算服务环节中

，

对基金管理人发送

的投资指令

、

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费用的提取与开支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

（

二

）

监督流程

１．

每工作日按时通过基金监督子系统

，

对各基金投资运作比例控制指标进行例行监控

，

发现投资

比例超标等异常情况

，

向基金管理人发出书面通知

，

与基金管理人进行情况核实

，

督促其纠正

，

并及

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

２．

收到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后

，

对涉及各基金的投资范围

、

投资对象及交易对手等内容进行合法合

规性监督

。

３．

根据基金投资运作监督情况

，

定期编写基金投资运作监督报告

，

对各基金投资运作的合法合规

性

、

投资独立性和风格显著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

报送中国证监会

。

４．

通过技术或非技术手段发现基金涉嫌违规交易

，

电话或书面要求基金管理人进行解释或举证

，

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

三、相关服务机构

（

一

）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

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

。

（

１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８

号丰融国际大厦

１１

层

９

、

１１

、

１２

单元

邮编

：

１０００３２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３０３８０３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３０３７１６

联系人

：

李春雪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８０９９０

（

免长途话费

）

网址

：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

２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平台

网上交易平台网址

：

ｈｔｔｐｓ

：

／ ／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 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投资人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的开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

。

有关办理本基金开

户

、

申购

、

赎回等业务的规则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ｆｆ．ｃｏｍ

）

查询

。

２

、

代销机构

（

１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王洪章

联系人

：

尹东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３３

网址

：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２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

：

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

：

雷杰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７１

联系人

：

彭博

电话

：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

：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网址

：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３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蒋超良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９９

联系人

：

逄慧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０９２１９

网址

：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仙霞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牛锡明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５９

联系人

：

张作伟

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网址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５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２９

楼

法定代表人

：

万建华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２１

联系人

：

吴倩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７６７

传真

：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７６７

网址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６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联系人

：

魏明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网址

：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７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５８

联系人

：

腾燕

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３２

传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网址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８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袁长清

（

代行

）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２５

联系人

：

丁梅

电话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０

传真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网址

：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９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

：

荣兰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６２

联系人

：

黄英

电话

：

０５９１－３８１６２２１２

传真

：

０５９１－３８５０７５３８

网址

：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１０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高冠江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联系人

：

唐静

电话

：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网址

：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１１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１１

转

８

联系人

：

郑舒丽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３９１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网址

：

ｓｔｏｃ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１２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２７

层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

：

陈林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联系人

：

刘闻川

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７７８７９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７７７７２３

网址

：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１３

）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１６６

号润安大厦

Ａ

座

办公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

１６６

号润安大厦

Ａ

座

法定代表人

：

李工

客服电话

：

９６５１８

联系人

：

钱欢

、

甘霖

电话

：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８２１

传真

：

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７２

网址

：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１４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

陈有安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联系人

：

田薇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

０１０－５５６５８５３６

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５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冯戎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联系人

：

李巍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５８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９５

网址

：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６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层

、

２０

层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层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沈强

客服电话

：

９６５９８

联系人

：

周妍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０７８８２３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６９６５９８

网址

：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１７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

：

李晓涛

客服电话

：

０５７１－５６７６８８８８

联系人

：

胡璇

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网址

：

ｗｗｗ．１０ｊｑｋａ．ｃｏｍ．ｃｎ

（

１８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牛冠兴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联系人

：

郑向溢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０３８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网址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９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７６５０

号

２０５

室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８

楼

８０１

法定代表人

：

汪静波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联系人

：

翁嘉鸣

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６０８

传真

：

０２１－３８６０２３００

网址

：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０

）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厦门市湖滨北路

１０１

号商业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厦门市湖滨北路

１０１

号商业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吴世群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５８－８８８８

联系人

：

许蓉芳

电话

：

０５９２－５３３７３１５

传真

：

０５９２－２２７５１７３

网址

：

ｗｗｗ．ｘｍｃｃｂ．ｃｏｍ

（

２１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

办公地址

：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宝林

客服电话

：

９６５７７

联系人

：

吴忠超

电话

：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网址

：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２２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

层至

２６

层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何如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３６

联系人

：

齐晓燕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网址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３

）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Ａ

座

４０Ｆ－４３Ｆ

法定代表人

：

赵大建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联系人

：

李微

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

０１０－５６４３７０３０

网址

：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２４

）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莉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联系人

：

习甜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６５０９２０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６５７３５７

网址

：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２５

）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

１０

号

５

层

５１２２

室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２０

号乐成中心

Ａ

座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黄永伟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７－８６８－８６８

联系人

：

侯仁凤

电话

：

０１０－５６８１０７７７

网址

：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８

号丰融国际大厦

１１

层

９

、

１１

、

１２

单元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８

号丰融国际大厦

１１

层

９

、

１１

、

１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雷杰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３０３７００

传真

：

０１０－５７３０３７１６

联系人

：

达岩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

：

俞卫锋

电话

：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

：

安冬

经办律师

：

吕红

、

安冬

（

四

）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

杨绍信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

王玚

经办注册会计师

：

许康玮

、

王玚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

货币市场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投资目标

：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维持资产较高流动性的基础上

，

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

准的投资收益率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１

、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

，

具体如下

：

（

１

）

现金

；

（

２

）

通知存款

；

（

３

）

短期融资券

；

（

４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的银行定期存款

、

大额存单

；

（

５

）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

（

含

３９７

天

）

的债券

；

（

６

）

期限在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的债券回购

；

（

７

）

期限在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的中央银行票据

（

以下简称

“

央行票据

”）；

（

８

）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

（

含

３９７

天

）

的资产支持证券

；

（

９

）

中国证监会及

／

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它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对于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２

、

本基金不得投资于以下金融工具

：

（

１

）

股票和股指期货

；

（

２

）

可转换债券

；

（

３

）

剩余期限超过

３９７

天的债券

；

（

４

）

信用等级在

ＡＡＡ

级以下的企业债券

；

（

５

）

以定期存款利率为基准利率的浮动利率债券

，

但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后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

定

；

（

６

）

非在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或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

；

（

７

）

流通受限证券

；

（

８

）

权证

；

（

９

）

中国证监会禁止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后

，

本基金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

３

、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比例限制

：

（

１

）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

１２０

天

；

（

２

）

本基金与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

，

不得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

３

）

本基金投资于定期存款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

根据协议可提前支取且没有

利息损失的银行存款

，

可不受此限制

；

（

４

）

本基金持有的剩余期限不超过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的摊余成本

总计不得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５

）

本基金买断式回购融入基础债券的剩余期限不得超过

３９７

天

；

（

６

）

本基金的存款银行为具有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资格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或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人资格的商业银行

。

本基金存放在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

，

不

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０％

；

存放在不具有基金托管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存款

，

不得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５％

；

（

７

）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公司发行的短期企业债券及短期融资券的比例

，

合计不得超过基金资产

净值的

１０％

；

（

８

）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

，

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

（

指同一信用级别

）

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

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

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

，

不得超过其各类资

产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９

）

除发生巨额赎回的情形外

，

本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在每个交易日均不得超过基金资

产净值的

２０％

；

因发生巨额赎回致使本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２０％

的

，

基金

管理人应当在

５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

（

１０

）

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１

年

，

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

；

（

１１

）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

除上述第

（

９

）

条外

，

因基金规模或市场变化导致本基金投资组合不符合以上比例限制的

，

基金管

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调整完毕

，

以达到上述标准

。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

，

从其规定

。

４

、

本基金投资的短期融资券的信用评级应不低于以下标准

：

（

１

）

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Ａ－１

级或相当于

Ａ－１

级的短期信用级别

；

（

２

）

根据有关规定予以豁免信用评级的短期融资券

，

其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

１

）

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ＡＡＡ

级或相当于

ＡＡＡ

级的长期信用级别

；

２

）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低于中国主权评级一个级别的信用级别

（

例如

，

若中国主权评级为

Ａ－

级

，

则低于中国主权评级一个级别的为

ＢＢＢ＋

级

）。

同一发行人同时具有国内信用评级和国际信用评级的

，

以国内信用级别为准

。

本基金持有的短期融资券信用等级下降

、

不再符合投资标准的

，

基金管理人应在评级报告发布

之日起

２０

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全部减持

。

５

、

本基金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须具有评级资质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持续信用评级

，

且其信用评

级应不低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评定的

ＡＡＡ

级或相当于

ＡＡＡ

级的信用级别

。

本基金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

、

不再符合投资标准的

，

基金管理人应在评级报告发

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对其予以全部卖出

。

６

、

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修改或变更

，

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

，

本基金

可相应调整投资限制规定

。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

约定

。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

八

、

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追求流动性

、

低风险和稳定收益的前提下

，

依据宏观经济

、

货币政策

、

财政政策和短期

利率变动预期

，

综合考虑各投资品种的流动性

、

收益性以及信用风险状况

，

进行积极的投资组合管

理

。

具体而言

，

本基金的投资策略以自上而下为主

，

同时兼顾自下而上的方式

。

其中

，

自上而下是指

基金管理人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分析

，

对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

在科

学

、

合理的短期利率预测的基础上决定本基金组合的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

，

构建稳健的投资组合

。

自

下而上是指要重视具体投资对象的价值分析

，

同时针对市场分割及定价机制暂时失灵带来的投资机

会

，

进行相应的套利操作

，

增加投资收益

。

１

、

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整体资产配置策略主要体现在

：（

１

）

根据宏观经济形势

、

央行货币政策

、

短期资金市场状况等因

素对短期利率走势进行综合判断

；（

２

）

根据前述判断形成的利率预期动态调整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

剩余期限

。

通过宏观经济形势

、

财政货币政策和短期资金供求状况的深入分析

，

对短期利率走势和货币市

场利率曲线的动态变化进行合理预估

，

据此决定整体资产配置策略

。

结合利率预测分析

，

动态确定并调整基金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当预期短期利率呈上涨趋势时

，

适

度缩短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即减持剩余期限较长投资品种增持剩余期限较短品种

，

降低组合整

体净值损失风险

；

当预期短期利率呈下降趋势时

，

则相对延长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

增持较长剩余

期限的投资品种

，

获取超额收益

。

２

、

类属配置策略

类属配置是指基金组合在国债

、

央行票据

、

债券回购

、

金融债

、

企业债

、

短期融资券

、

银行存款及

现金等投资品种之间的配置比例

。

本基金的类属配置策略主要实现两个目标

：

一是通过类属配置满

足基金流动性需求

，

二是通过类属配置获得投资收益

。

从流动性角度来说

，

基金管理人需对市场资金

供求

、

申赎金额的变化进行动态分析

，

以确定本基金的流动性目标

，

并在此基础上相应调整组合资产

在高流动性资产和相对流动性较低资产之间的配比

，

以满足投资人的流动性需求

。

从收益性角度来

说

，

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分析各类属品种的相对收益

、

利差变化

、

流动性风险

、

信用风险等因素来确定

各类属品种的配置比例

，

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投资品种

，

增持相对低估

、

价格将上升的

、

能给组合带

来相对较高回报的类属品种

，

减持相对高估

、

价格将下降的

、

给组合带来相对较低回报的类属品种

，

以期取得较高的总回报

。

３

、

个券选择策略

在个券选择层面

，

将首先考虑安全性因素

，

优先选择央票

、

短期国债等高信用等级的债券品种以

规避违约风险

。

除考虑安全性因素外

，

在具体的券种选择上

，

基金管理人将在正确拟合收益率曲线的

基础上

，

找出收益率明显偏高的券种

，

并客观分析收益率出现偏离的原因

。

若出现因市场原因所导致

的收益率高于公允水平

，

则该券种价格出现低估

，

本基金将对此类低估值品种进行重点关注

。

此外

，

鉴于收益率曲线可以判断出定价偏高或偏低的期限段

，

从而指导相对价值投资

，

这也可以帮助基金

管理人选择投资于定价低估的短期债券品种

。

４

、

套利策略

由于不同交易市场或不同交易品种存在参与群体

、

交易模式

、

环境冲击

、

流动性等因素导致的中

短期利率异常差异

，

使得债券现券市场上存在着套利机会

。

本基金将在分析货币市场变动趋势

、

各市

场和品种之间的风险收益差异的基础上充分论证这些套利机会的可行性

，

适度进行跨市场或跨品种

套利操作

，

力争提高资产收益率

，

具体策略包括跨银行间和交易所的跨市场套利

，

期限收益结构偏移

中的不同期限品种的互换操作

（

跨期限套利

）

等

。

５

、

现金均衡管理策略

本基金作为现金管理工具

，

必须具备较高的流动性

。

基金管理人将通过对基金申购

、

赎回现金流

的预测

，

在投资组合的构建过程中

，

对各类投资品种的剩余期限搭配进行合理布局

，

并结合持续性投

资的方法

，

将回购

／

债券到期日进行均衡等量配置

，

以确保基金资产的整体变现能力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

七天通知存款利率

（

税后

）

通知存款是一种不约定存期

，

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

，

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

，

具

有存期灵活

、

存取方便的特征

，

同时可获得高于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

。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

具有

低风险

、

高流动性的特征

。

根据基金的投资标的

、

投资目标及流动性特征

，

本基金选取同期七天通知

存款利率

（

税后

）

作为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

或者有其他代表性更强

、

更科学客观的业绩比较基准适用于本基

金时

，

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

准并及时公告

，

而无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

是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流动性

、

低风险品种

。

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

收益均低于股票型基金

、

混合型基金

、

债券型基金

。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８

，

０６４

，

８３２．５２ ３４．４０

其中

：

债券

２８

，

０６４

，

８３２．５２ ３４．４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９

，

９５０

，

２６９．９３ ２４．４５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３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１

，

８２０

，

９０２．０２ ３９．００

４

其他资产

１

，

７５２

，

４０５．８１ ２．１５

５

合计

８１

，

５８８

，

４１０．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３．４０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２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９

，

４９９

，

７９５．２５ １３．２３

其中

：

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应取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

对于货币市场基金

，

只要其投资的市场

（

如银行间市场

）

可交易

，

即可视

为交易日

。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

，

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均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３

、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３．１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６３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９０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１８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１８０

天情况说明

根据本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

其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在每个交易日都不得超过

１２０

天

，

本报告期内

，

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发生超过

１２０

天的情况

。

３．２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

％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１ ３０

天以内

６６．５３ １３．２３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２ ３０

天

（

含

）—

６０

天

１８．１１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３ ６０

天

（

含

）—

９０

天

－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４ ９０

天

（

含

）—

１８０

天

２０．９７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５ １８０

天

（

含

）—

３９７

天

（

含

）

６．９６ －

其中

：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９９．７３ １１２．５７

４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５

，

０００

，

１０１．８２ ６．９６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５

，

０００

，

１０１．８２ ６．９６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３

，

０６４

，

７３０．７０ ３２．１２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２８

，

０６４

，

８３２．５２ ３９．０８

９

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券

－ －

５

、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

张

）

摊余成本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１ ０４１３６８００４ １３

津旅游

ＣＰ００１ 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２９

，

４９６．６４ ７．００

２ ０４１３６３０１１ １３

万华

ＣＰ００１ 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２４

，

６３２．２７ ７．００

３ ０４１３６３０１５ １３

绍兴水务

ＣＰ００１ 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５

，

２７４．５７ ６．９７

４ ０４１４５６００４ １４

美克

ＣＰ００１ 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２６６．２７ ６．９６

５ １３０２１４ １３

国开

１４ 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１０１．８２ ６．９６

６ ０４１３６２０２２ １３

心连心

ＣＰ００１ ３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５

，

０６０．９５ ４．１８

７ － － － － －

８ － － － － －

９ － － － － －

１０ － － － － －

６

、“

影子定价

”

与

“

摊余成本法

”

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０．２５

（

含

）

－０．５％

间的次数

０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０．０７６５％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０．０７９３％

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０．０４０２％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８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

，

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

，

按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

入时的溢价与折价

，

在其剩余存续期内按照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

每日计提损益

。

本基金通过每日计

算基金收益并分配的方式

，

使基金份额净值保持在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为了避免采用

“

摊余成本法

”

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按市场利率和交易市价计算的基金资产净

值发生重大偏离

，

从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产生稀释和不公平的结果

，

基金管理人于每一估

值日

，

采用估值技术

，

对基金持有的估值对象进行重新评估

，

即

“

影子定价

”。

投资组合的摊余成本

与其他可参考公允价值指标产生重大偏离的

，

应按其他公允指标对组合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

调

整差额确认为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并按其他公允价值指标进行后续计量

。

如基金份额净值恢复

至

１

元

，

可恢复使用摊余成本法估算公允价值

。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

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

，

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

估值

。

８．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发生持有剩余期限小于

３９７

天但剩余存续期超过

３９７

天的浮动利率债

券的摊余成本超过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的情况

。

８．３

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未发现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

。

８．４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

，

００１

，

３０４．７２

３

应收利息

７４８

，

８０１．０９

４

应收申购款

２

，

３００．００

５

其他应收款

－

６

其他

－

７

合计

１

，

７５２

，

４０５．８１

８．５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

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

，

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

所列数字

。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１

、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Ａ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０．０６４８％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２６％ ０．００７６％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０１－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１ ３．６３９９％ ０．００６８％ １．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９９％ ０．００６８％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０１－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３１

０．９７４５％ ０．００３４％ ０．３３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４１６％ ０．００３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

－２０１４ ／ ３ ／ ３１

４．７１７７％ ０．００６３％ １．７０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１２６％ ０．００６３％

１

、

方正富邦货币市场基金

Ｂ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０．０６８１％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０７７％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０１－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１

３．８９１０％ ０．００６８％ １．３５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１０％ ０．００６８％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０１－

２０１４ ／ ０３ ／ ３１

１．０３５０％ ０．００３４％ ０．３３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０２１％ ０．００３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２６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３１

５．０３７８％ ０．００６３％ １．７０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２７％ ０．００６３％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销售服务费

；

４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５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６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７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８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９

、

基金的开户费用

、

账户维护费用

；

１０

、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时从其规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３％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３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

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

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１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

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

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３

、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

对于由

Ｂ

类降级为

Ａ

类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

，

年基金销售服务费率应自其降级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适用

Ａ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率

。

Ｂ

类基

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对于由

Ａ

类升级为

Ｂ

类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

年基金销售服务

费率应自其达到

Ｂ

类条件的开放日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享受

Ｂ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率

。

各类基金

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

Ｈ＝Ｅ×

销售服务费年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该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的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

，

由基金托管人于

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或不可

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

支付日期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４

、

本章第

（

一

）

款第

４

至第

１０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

定

，

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章第

（

一

）

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

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

五

）

基金管理费

、

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

、

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

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按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

刊登公告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

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

，

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

章节 主要更新内容

重要提示 更新了本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

三

、

基金管理人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四

、

基金托管人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更新了基金发售机构

、

注册登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的部分信息

。

十

、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

十一

、

基金的业绩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基金业绩数据

。

二十三

、

其他应披露事项 披露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期间本基金的公告信息

。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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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


